
 

加入WTO与我国农业创新 

  迫切要求改革现行农业管理体制。加入WTO，我国农业生产、市场、贸易以及管理需要及时与国际接轨，改革现行农业管理

体制是中国加入WTO以及参与农业国际化的外部要求。我国现行分散、分段农业管理体制、农业政策法规体系、农产品流通体

制、农业科研与推广体系以及农产品贸易体制，基本上是在我国农产品短缺时期形成的，很难适应新阶段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。

我国农业生产和市场受到冲击、农产品卖难、农民收入不能够持续提高，从根本上看，这些问题不是出在农业生产者方面，而是

政府的农业管理与协调工作没有到位，即制度安排没有达到合理、高效。现行体制下，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一体化管理的体制成

本很高，难以实现对农业的综合管理、调控、服务，在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，具有明显的体制竞争劣势，很难适

应新阶段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，迫切要求进一步深化农业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。为此，有必要借鉴国际上对农业进行综合管理的

成功做法，完善政府管理体制、管理职能、管理手段，强化服务职能，努力提高农业管理水平、效率与效益。同时，及时建立完

善农业行业协会，提高我国农民和农业企业的组织化程度，形成合力，改善农业贸易条件，协调并增强农业素质和农产品的国际

竞争力。  

  提高市场主体的组织化程度。我国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以来，农户是我国农业的生产和经营的基本单位，农户和农业企业

共同成为我国农业的生产和市场主体。但我国农业市场主体在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中，具有明显的制度劣势。首先，我国的小农

户及其极小的生产规模，在与国内外两个大市场的对接中，分散的小农户没有能力获得充分信息并作出有效决策，农业生产具有

盲目性，农产品的市场认同度和竞争力较低；其次，2亿多分散的小农户组织化程度低，没有形成代表农民自身利益的组织或团

体，在市场谈判中处于被动地位，农民的利益没有保障；第三，我国的农业企业缺乏协调行业内部竞争与合作的行业协会，面临

与农户同样的组织化程度低的困境，同样具有制度劣势。 

  应对WTO冲击，农业生产和经营主体不仅需要政府提供公共基础服务，更需要政府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

要尽快提高其组织化程度。一方面，成立农业行业协会，协调农业企业的内部竞争与合作关系，为行业内企业提供信息服务、人

才服务、开拓国内外市场，占领国内市场，走向国际市场乃至占领国际市场的制高点；另一方面，鼓励并扶持农民建立合作组织

或农民协会，提高农民与农户的组织化程度，提高农民的市场谈判地位，保护农民利益；第三，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，龙头

企业与农户的关系不仅体现为合同生产，有效应对WTO冲击，要求二者紧密结合，二者也必须紧密结合。  

  完善农产品流通与市场体系。改革开放20多年来，我国一直致力于建立全国统一有序的农产品大市场，但农产品的市场体系

建设、信息网络建设以及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仍然滞后，市场一体化程度还很低，统一、有序的农产品流通大市场还远没有形成，

市场合理配置农业资源的基础作用薄弱，农产品总量平衡、季节平衡、区域平衡、年际平衡的能力较低，稳定农产品价格的功能

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，这也正是目前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，但由于发育不够，影响了农产品进入期货市场的机会，而农户以及农

业企业更难利用期货市场回避农产品市场风险；虽然我国建立了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，但这些批发市场和一般的集

市贸易没有多大的区别；另外，我国农产品市场信息网络建设滞后、农产品质量标准本系不健全，也是制约我国农产品竞争力的

因素。为此，在农产品市场逐步对外开放的进程中，需要以市场为导向，及时完善国内农产品流通与市场，尽快建立起全国统一

的、竞争有序的农产品大市场。 

  依靠科技创新，提高农产品竞争力。目前我国农产品普遍存在的问题包括规模小、成本高、科技含量低、品质不高、品种结

构不合理、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等问题，要解决这些农产品本身的问题，当然离汪工依靠科技进步、加快农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

宏观政策措施。从决定农产品竞争力的几个因素来睦，要全面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竞争能力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需要通过宏观政

策措施和微观技术手段，依靠科技进步，降低成本、改善品质、增加花色、周年稳定供应，同时提高农产品营销的组织化和集团

化程度。只有这样，才有可能提高我国农产品竞争力，稳定和提高我国的农产品国际市场份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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